一、适用范围
适用范围：本指南适用于办理昌乐县应急管理局管辖的行政处罚案件
二、办理依据
1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；
2、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；
3、《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》；
4、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》；
5、《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办法》。
三、承办机构
        昌乐县应急管理局
四、办理基本流程
发现违法事实→立案→调查取证→提出行政处罚意见→法制机构审核 →（重大复杂的，由局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）→ 行政处罚事前告知→作出行政处罚决定→送达 →执行→结案→归档。
五、办理时限
根据《山东省行政程序规定》第九十三条规定：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对行政执法程序有明确期限规定的，行政机关必须在法定期限内办结。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对行政执法程序没有规定办理期限的，实行限时办结制度。行政执法程序由行政机关依职权启动的，行政机关应当自程序启动之日起60日内办结；60日内不能办结的，经本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，可以延长30日，并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当事人。行政执法程序依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申请启动，涉及一个行政机关的，行政机关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日内办结；20日内不能办结的，经本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，可以延长10日，并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人。涉及两个以上行政机关的，行政机关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45日内办结；45日内不能办结的，经本级人民政府负责人批准，可以延长15日，并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人。依法应当先经下级行政机关审查或者经上级行政机关批准的事项，负责审查或者批准的行政机关应当自受理之日起20日内审查或者批准完毕。行政机关对行政执法程序的办理期限作出明确承诺的，应当在承诺期限内办结。
六、救济渠道
（一）当事人享有的权利：听证权利、陈述申辩权利、行政复议权利、行政诉讼权利、国家赔偿权利。
（二）救济途径：向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执法部门申请进行听证、陈述申辩；向本级政府法制机构提出行政复议；向被告所在地人民法院提出行政诉讼和国家赔偿。
七、监督和投诉渠道
咨询电话：0536-6225109 
邮件邮寄地址：昌乐县商务社区1号楼960室

邮箱：clxajj@wf.shandong.cn
投诉电话：0536-6225109
八、办公电话、地址和时间
办公时间：上午8:00--11:30 下午1:30--5:30（夏季2:00--6:00）
办公电话：0536-6225109
办公地址：昌乐县商务社区1号楼960室

